會計師查核簽證私立中等學校（北高2市除外）財務報表應行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98年8月20日

教中會字第0980514444號書函修正
一、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以下簡稱本室)為規範私立中等學校(以下簡稱私立學校)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年度財務報表作業，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13條規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私立學校之年度財務報表，委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或單獨執業之開業會計師查核簽證，必要時，本室並得委請其他會計師事務所覆核。
三、會計師接受委託查核私立學校財務報表，除應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審計準則公報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並應依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四、會計師接受委託查核私立學校財務報表，應切實赴各該私立學校實地執行業務，不得以書面查核方式為之。
五、負責查核簽證之會計師應具超然獨立之立場，除應注意不得違反會計師法第22條、第23條及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有關規定外，最近三年內並不曾在受查核之私立學校專(兼)任教職或董事。
六、會計師所查核簽證私立學校之財務報表有重大缺失時，本室得移請會計師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七、接受委託查核學年之前3學年內曾受會計師懲戒委員會懲戒並公告確定之開業會計師，不得接受委託查核簽證私立學校之財務報表。
八、會計師查核私立學校財務報表除依有關規定外，並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私立學校會計業務是否確實依本部所訂「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規定辦理，如有上開規定未規範之事項，應查核是否符合「財務會計準則公報」或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
　　（二）私立學校是否訂定書面會計制度，內部管理及控制制度是否完善，有無嚴密之內部審核或稽核制度，是否均確實有效執行，會計師進行調查與評估後，應於查核報告書中標列專題述明。
　　（三）私立學校校產及基金之管理使用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第45條、第49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4條、第36條及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基金及流用辦法之規定。
　　（四）私立學校財務收支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第46條、第47條、第50條、第5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39條之規定。
　　（五）私立學校當年度接受教育部及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補助經費之運用，是否符合本部有關規定，其因接受補助而購置之設備，是否有效管理使用。
　　（六）私立學校於當年度完工或建造中之建築物，應查核其造價與當地發包價格是否相當。
　　（七）私立學校於當年度購置之重要設備(含接受補助購置者)，應查核購置價格是否合理，必要時，亦應向相關供應商函證。
　　（八）有關查核報告「範圍段」中，其查核依據之準則，會計師應依據下列規定辦理：

1.一般公認審計準則。
2.會計師查核簽證私立中等學校(北高2市除外)財務報表應行注意事項。

3.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
有關「意見段」中，財務報表編製之依據，應查明是否依據下列規定辦理：
1.私立學校法。
2.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

3.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4.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九）查核報告中有關私立學校財務報表之主要報表，應涵蓋下列表件：

1.平衡表。
2.收支餘絀表。
3.現金流量表。
4.現金收支概況表。
　　（十）查核報告中有關私立學校財務報表附註，應表列固定資產(含未完工程)期初餘額、本期增加、本期減少、本期重分類、期末餘額等各項金額，學校之土地、建築物本期若有減少，應敘明有無依私立學校法第49條規定辦理。
　　（十一）學校與學校關係人間，無論有無交易事項，會計師應於查核報告中標列專題述明。
　　（十二）其他有無違反私立學校法及相關法規規定之事項。
　　（十三）會計師應於查核報告書中編附「會計師查核附表」，其格式與內容由本室另定之。

九、會計師辦理查核私立學校財務報表工作，其工作底稿及相關作業資料應妥為保存7年，必要時本室得調閱之。

十、會計師完成查核工作後，其查核報告及管理建議信，除供給私立學校需要外，並應由各私立學校併同決算報告資料檢附查核報告及管理建議信備文函送本室，作為辦理有關各該私立學校財務案件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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